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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荣誉退休制度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、中共湖南省

委老干部局、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<湖南省

干部荣誉退休制度(试行)>的通知》(湘老干〔2021〕38 号)精神，

切实增强学校教职工退休的仪式感、荣誉感和归属感，引导退休

教职工时刻牢记初心使命，适时完成角色转换，做好我校荣誉退

休工作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本制度适用于学校全体在编教职工。 

第二章  具体内容 

第三条  开展专题谈心谈话。教职工退休前，由相关领导与

其进行一次专题谈心谈话，肯定工作成绩、表达敬意、了解思想，

听取意见建议、提出希望和要求，引导其及时调整心态、转换角

色、保持思想稳定。校级副职退休，按厅党组安排谈话；党委委

员、中层干部退休，由党委书记或由其委托其他领导谈话；中层

干部退休，一般由分管或联系校领导谈话；其他人员由部门主要

负责人谈话。谈话可采取个别谈话或集中谈话的方式进行。 

第四条  举办荣退仪式。教职工退休文件下达后一个月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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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简朴庄重的原则，为新退休职工举办荣誉退休仪式。由所在

党(总)支部、分工会单独举办一场荣誉退休仪式，颁发荣誉退休

勋章、召开座谈会、赠言感言和合影留念等。座谈会费用不超过

500 元，由人事处编制专门预算审批后，由党(总)支部按流程予

以报销。仪式过程中要着重展示退休教职工成长历程和爱岗、敬

业、奉献的精神，激励年轻同志学习退休教职工的精神品格，凝

聚团结奋斗、干事创业的合力。校领导退休，可邀请党委书记或

校长主持荣退仪式；中层干部退休，一般由分管或联系领导主持

荣退仪式；其他教职工退休，一般由党(总)支部书记或部门负责

人主持荣退仪式。一般情况下，参与荣退仪式的有退休人员所在

部门负责人、工会副主席、人事处负责人、离退休工作处负责人

和其他认为有必要参与的人员。 

第五条  赠送纪念品。根据学校工会相关规定，教职工退休

前，由工会采取购买、制作等方式，精心准备并赠送价值不超过

1000 元的纪念品，以体现组织关怀。纪念品经费从学校工会经

费中列支。 

第六条  做好转接服务。人事处负责办理教职工的退休审批

手续，落实养老金、年金、医疗保险待遇，做好退休教职工的管

理移交；组织部做好党组织关系接转工作；离退休工作处做好退

休教职工接管及服务管理工作,帮助新退休职工科学规划退休生

活；离退休党总支及时将退休党员编入下属党支部，规范和落实

好退休党员的组织生活，引导就地就近参加退休人员活动。 

第七条  加强思想引领。引导新退休教职工利用学习强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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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P 开展学习，关注中组部“离退休干部工作”和我省“三湘老

干部 e 家”微信公众号。教育引导新退休职工学习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学习时事政治、党史国史、政策法规

等知识，教育引导退休教职工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。 

第八条  引导发挥作用。向新退休教职工介绍学校关心下一

代工作委员会工作、特邀党建组织员工作等情况，按照自觉自愿、

量力而行的原则，引导退休党员发挥政治优势、经验优势、威望

优势，参与到相关工作中去，做正能量活动的参与者、不忘初心

的示范者、清廉家风的传承者。 

第九条  组织调研走访。教职工办理退休手续后，由离退休

处组织登门走访退休教职工家庭，了解教职工退休生活状况，建

立“信息库”。对生病住院、存在特殊困难等的，按照学校有关

规定及时组织慰问。 

第十条  加强纪律教育。通过开展过政治生日、党性体检、

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党性教育活动，组织新退休教职工学习有关退

休后兼职、从业、出国等政策规定，强化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，

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，坚持原则底线，守住操守晚节。 

第三章  附则 

第十一条  各牵头部门要提高认识、高度重视教职工的荣誉

退休工作，精心组织实施好各项工作，充分发挥党内关怀的政治

优势和优良传统，切实把政治上尊重、思想上关心、生活上照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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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精神上关怀落到实处，营造尊老敬老爱老的良好氛围。 

第十二条  本制度自颁发之日起执行。 
 

 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 

 

 


